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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245个民政部登记社会组织将被抽查审计

抽查审计的主要内容

《通知》明确，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抽查审计内容包
括：查看社会组织 2019 年度工作
报告书、会计报表、相关账簿等；
了解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情况及
执行有效性；评价内部控制系统
是否健全且有效执行；查看会计
核算、财务管理、业务活动管理
是否规范； 核实是否存在违反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民间
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他相
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如有必
要，可以追溯以前年度。

慈善组织（基金会） 抽查
审计内容包括：通过审计慈善
组织 （基金会）2019 年度工作
报告书、会计报表、相关账簿、
资料等，检查慈善组织（基金
会）慈善活动开展情况，是否存
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慈善
组织（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及执行有效性情况；检查
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规范性情
况。 根据需要，可以追溯既往，
也可延伸至 2020 年。

审计重点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审计重点包括：

1.2019 年度工作报告书的真
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2.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检
查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
情况；检查党建、项目等制度制
定和执行情况，检查有关决策记
录和财务资料，查找是否存在党
建缺失、党组织没有发挥应有作
用、决策机制失效、未履行重大
事项报备义务等治理方面的问
题；检查按制度换届情况；检查
按照章程开展业务活动的情况；
检查是否有公务员或退（离）休
领导干部违规任职的情况。

3.收费情况。会费收支情况；
开展评比、表彰、达标或举办研
讨会、论坛、展会、培训及收费情
况；开展技术审查、论证、评估、
检验、评价、检测、鉴定、鉴证、证
明、咨询、试验等作为行政审批
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及收费情
况。 对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重
点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
知》（国办发〔2020〕21 号） 的规
定，围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自查
和整改情况表，逐一对照检查行
业协会商会自查和整改情况，并
形成检查报告。

4.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情
况。 检查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
论坛的主题和内容是否符合章
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社会
组织是否存在利用党政机关名
义举办或与党政机关联合举办
的情况；社会组织是否存在举办
研讨会、论坛管理不严，为相关
人员发表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

民族团结，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违背社会道德风尚等
言论提供平台等情形。

5.分支（代表）机构管理情
况。 检查社会团体设立分支（代
表）机构程序是否合规；是否超
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名称是
否规范；是否设立地域性分支机
构、 分支机构下再设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财务是否纳入社会团
体统一账户；社会团体对分支机
构的管理是否到位等。

6.整改完成情况。 对于上年
度发放整改通知书的社会组织，
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7. 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
情况。

慈善组织（基金会）审计重
点包括：

1.慈善组织（基金会）2019 年
度工作报告书、会计报表、相关
账簿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情况。

2.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检
查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查找是
否存在制度缺失、决策机制失效
等问题。 检查党建制度制定和执

行情况， 查找是否存在党建缺
失、党组织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
问题。

3. 重点审核慈善项目情况。
检查慈善项目开展情况，并重点
抽查 2-3 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 互联网公开募捐项
目。 检查项目有无违背慈善宗
旨，有无为个人或个别企业牟取
不当利益，是否合法合规开展募
捐，是否取得实际效果等。 结合
项目检查相关专项基金管理情
况、信息公开情况，是否符合有
关法律政策规定。

4.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社会组织应积极配合

《通知》明确本次抽查审计
由入选民政部部社会组织审计
管理服务平台的会计师事务所
承接。

主要包括中天银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天恒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亚太（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北京兴中海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嘉润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天圆全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等 10 家会计师事务所。

抽查审计将主要采取进驻
现场，听取介绍，收集资料、查
阅制度等方式，采用审验会计凭
证和相关财务资料， 盘点实物，
函证其他单位或个人， 调查取
证， 重新计算及分析等方法进
行审计。

《通知》强调，对社会组织开
展抽查审计是落实国务院全面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
的重要举措。 请各有关社会组织
积极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
计工作，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
相关材料和数据，确保审计检查
顺利开展。 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
或拒绝上述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抽查审计工作。 社会组织不按规
定配合抽查审计工作的，登记管
理机关将依据《社会组织抽查暂
行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

� � 8 月 25 日， 民政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开展 2020
年社会组织抽查审计的通知》。 《通知》显示，本次共
抽查审计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 245 个， 其中社会
团体 198 个（包括外国商会 2 个、国际性社团 3 个），
慈善组织（基金会）22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25 个。

抽查审计时间为 2020 年 8 月-10 月。


